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致開 會 詞  

主席 歡 迎 各 位 委 員 及 部 門 代 表 出 席 會 議 。  

通過 上 次會 議 記錄  

2.  上 次 會 議 記 錄 無 需 修 訂 ， 獲 大 會 通 過 。  

新議 事 項  

康文 署 轄下 草 地改 鋪人 造 草地  (文 件 第 01/07 號 ) 

3.  黃以 謙 議員 介 紹 文 件。他 表 示 收 到 居 民 意 見 指 九 龍 仔 公 園 兩 個 人 造

草 地 的 橡 膠 粒 發 出 難 聞 氣 味，並 不 適 合 作 嬉 戲 玩 樂 場 地。他 請 康 文 署 考

慮 保 留 九 龍 仔 公 園 餘 下 的 3 號 天 然 草 地 足 球 場，使 大 眾 有 接 觸 天 然 環 境

的 機 會 。  

4.  何志 佳 議員 表 示 第 三 代 人 造 草 地 的 質 素 不 俗，人 造 草 的 質 感 與 真 草

非 常 相 似，加 上 保 養 費 用 較 便 宜，實 在 值 得 推 廣。他 表 示 改 建 後 的 九 龍

仔 公 園 第 1 及 2 號 人 造 草 地 足 球 場 使 用 率 高 ， 証 明 場 地 十 分 受 用 家 歡

迎。此 外，人 造 草 場 可 提 供 較 天 然 足 球 場 多 的 使 用 節 數，能 滿 足 市 民 對

足 球 場 殷 切 的 需 求 。  

5.  劉偉 榮 議員 查 詢 難 聞 氣 味 的 源 頭 及 氣 味 需 多 久 才 可 散 去 。  

6.  林健 文 議員 認 為 草 場 並 非 只 能 用 作 進 行 足 球 活 動，由 於 九 龍 仔 公 園

的 第 1 及 2 號 足 球 場 已 改 為 人 造 草 地 足 球 場，因 此 建 議 署 方 保 留 3 號 天

然 草 地 場 。  

7.  主席 表 示 曾 到 上 址 進 行 實 地 視 察，認 同 剛 竣 工 的 2 號 人 造 草 地 足 球

場 所 散 發 出 的 塑 膠 氣 味 較 1 號 場 濃 烈，相 信 與 兩 個 場 地 由 不 同 承 建 商 所

建 及 所 選 取 的 建 造 物 料 不 同 所 致。據 他 了 解，3 號 足 球 場 雖 然 不 屬 於 標

準 足 球 場，但 收 費 卻 與 其 他 場 地 相 同。他 相 信 署 方 若 能 保 留 該 場 地 作 天

然 草 地 足 球 場，更 能 切 合 現 時 的 收 費 準 則。雖 然 3 號 足 球 場 已 獲 撥 款 改

建 為 人 造 草 地 足 球 場 ， 他 仍 希 望 署 方 考 慮 擱 置 有 關 工 程 。  

8.  康文 署 吳潘 港 英女 士 表 示 九 龍 仔 公 園 1 號 及 2 號 天 然 草 地 足 球 場 改

建 為 第 三 代 人 造 草 場 的 工 程 已 先 後 竣 工。她 表 示 人 造 草 地 場 的 優 點 是 不

易 受 天 氣 影 響 場 地 的 質 素，而 第 三 代 人 造 草 地 的 保 養 時 間 及 費 用 亦 較 天

然 草 地 為 少，加 上 省 卻 了 天 然 足 球 場 在 使 用 後 的 養 草 時 間，令 每 月 可 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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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 用 的 節 數 由 60 節 增 加 至 270 節 ， 可 滿 足 市 民 對 草 地 足 球 場 的 需 求 。

對 於 有 市 民 指 人 造 草 地 的 橡 膠 粒 會 發 出 難 聞 的 氣 味，她 表 示 根 據 以 往 1

號 足 球 場 的 經 驗，橡 膠 氣 味 會 於 半 年 後 逐 漸 消 失。她 補 充 表 示 1 號 足 球

場 是 園 內 唯 一 的 標 準 足 球 場 ， 面 積 為 100 米 x 64 米 ； 至 於 2 及 3 號 場

則 分 別 是 52 米 x 98 米 及 54 米 x 91.5 米 。 署 方 對 於 3 個 場 地 均 採 取 劃

一 收 費，日 場 為 每 1 個 半 小 時 168 元，而 夜 場 則 是 日 場 收 費 的 兩 倍。她

表 示 現 時 未 有 資 料 顯 示，2 號 足 球 場 的 橡 膠 氣 味 較 難 聞 是 由 於 所 選 取 的

膠 粒 物 料 與 １ 號 足 球 場 不 同 所 致。由 於 3 號 足 球 場 的 改 建 工 已 安 排 於 本

年 10 月 施 工，並 預 計 可 於 08 年 4 月 完 成，因 此 署 方 需 要 審 慎 考 慮 委 員

有 關 保 留 該 場 地 作 天 然 草 地 足 球 場 的 意 見 。  

康樂 及 文化 事 務署 九龍 城 區 2006 年 12 月 至 2007 年 1 月 份在 區 內舉 辦

的康 樂 體育 活 動及 設施 管 理的 匯 報 (文 件 第 02/07) 

9.  康文 署 蒙潔 儀 女士 介 紹 文 件 。  

10.  主席 補 充 指 在 2007 年 1 月 30 日 舉 行 的 九 龍 城 區 籌 備 委 員 會 第 一 次

會 議 上，委 員 已 確 認 代 表 九 龍 城 區 參 加 第 一 屆 全 港 運 動 會 的 運 動 員 選 拔

基 制。由 於 今 屆 港 運 會 的 籌 備 時 間 非 常 緊 迫，因 此 未 能 公 開 進 行 招 募 運

動 員 的 工 作。委 員 會 決 定 從 2006 至 07 年 度 康 文 署 及 九 龍 城 區 康 樂 體 育

促 進 會 合 辦 的 地 區 比 賽 優 勝 者 中 選 出 代 表 本 區 的 運 動 員，而 選 拔 賽 會 留

待 下 一 屆 才 舉 辦。若 人 數 超 過 參 賽 名 額，則 會 安 排 甄 選 賽 事 進 行 選 拔 。

有 關 選 拔 基 制 是 符 合 廉 正 公 署 的 要 求，基 制 內 容 已 分 別 張 貼 在 康 文 署 辦

事 處 及 九 龍 城 民 政 事 務 處 諮 詢 服 務 中 心 內 ， 供 市 民 查 閱 。  

11.  康文 署 吳潘 港 英女 士 請 各 位 委 員 踴 躍 支 持 第 一 屆 全 港 運 動 會，並 歡

迎 有 興 建 人 士 加 入 啦 啦 隊 為 九 龍 城 區 代 表 隊 打 氣 。  

12.  李 慧議 員 查 詢 為 何 大 環 山 游 泳 池 及 九 龍 仔 公 園 游 泳 池 會 同 時 關

閉 進 行 維 修。此 外，署 方 如 何 計 算 九 龍 仔 運 動 場 及 巴 富 街 運 動 場 的 使 用

率 達 100%。  

13.  康 文 署 吳 潘 港 英 女 士 表 示 區 內 3 個 游 泳 池 中 只 有 何 文 田 游 泳 池 是

暖 水 池，因 此 會 維 持 在 冬 季 開 放。除 了 何 文 田 游 泳 池 的 維 修 工 程 會 安 排

在 9 至 10 月 進 行 ， 其 餘 的 大 環 山 及 九 龍 仔 公 園 游 泳 池 則 會 如 常 在 冬 季

關 閉 進 行 維 修。當 中，九 龍 仔 公 園 游 泳 池 會 在 2007 年 11 月 起 每 天 開 放

半 日 供 市 民 使 用，有 關 的 開 放 安 排 稍 後 亦 會 再 作 檢 討。她 表 示 康 文 署 正

試 行 把 巴 富 街 運 動 場 未 被 租 用 的 日 子 開 放 給 公 眾 進 行 休 閒 活 動，因 此 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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動 場 除 了 出 租 作 田 徑 比 賽 及 訓 練 用 途 外，其 餘 時 間 亦 會 有 人 使 用，因 此

使 用 率 達 100%。  

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在 九 龍 城 區 舉 辦 的 地 區 文 化 藝 術 活 動 及 文 娛 設 施 使

用情 況 的匯 報 (文 件 第 03/07) 

14.  康文 署 馮家 寬 先生 介 紹 文 件 。  

委 員 備 悉 上 述 文 件 。  

下次 開 會日 期 

15.  下 次 會 議 定 於 2007 年 4 月 26 日 (星 期 四 )下 午 2 時 30 分 舉 行 。  

 

散會 時 間  

16.  會 議 於 下 午 3 時 25 分 結 束 。  

 

17.  本 會 議 記 錄 於 2007 年 4 月 26 日 正 式 通 過 。  

 

 

 

  主 席        秘 書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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